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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检检察察院院多多措措并并举举
打打防防涉涉众众型型经经济济犯犯罪罪

本报讯（通讯员 王运伟） 今年以
来，济南长清区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区委
政法委的部署要求，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扎实开展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专
项活动，有效预防和遏制涉众型经济犯
罪，维护辖区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和谐
稳定。

搜寻案件线索提前介入

该院建立健全了与公安、法院、工商、
银监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通过召
开联席会议，通报案件处理情况，发现案
件线索，引导侦查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统
一判罚尺度、证据标准，构建打击防范涉
众型经济犯罪执法协作的快速通道，增强
打击合力。今年以来，共召开联席会议5
次，发现有价值的案件线索3条，提前介入
侦查6次。

最大限度缩短办案时限

该院依法履行批捕起诉和法律监督
职能，对侦查机关立查的涉众型经济犯罪
案件，严格落实“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制
度，最大限度地缩短办案时限，提高办案
效率和案件质量。对符合批捕条件的犯罪
嫌疑人，及时依法批准逮捕；对侦查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第一时间进行审
查；对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指导侦查
机关尽快开展补充侦查，完善证据体系，
争取早日提起公诉。工作中，对诉讼活动

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分别发出纠正违法通
知书，责令其作出说明或予以整改，对有
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判决不公等
问题进行重点监督，严防冤假错案的发
生。

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

该院教育引导干警牢固树立大局意
识，注重办案延伸，针对涉案单位存在的
问题和漏洞，深入分析发案特点、原因及
预防对策，向发案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助
其加强内部监督制约，预防和减少违法犯
罪，得到了有关部门的一致好评。如，在办
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时，发现某部
门在人员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向该部门
发出了关于强化相关人员的教育管理等
五条检察建议，引起该部门高度重视并积
极整改，取得良好效果。同时，该院还积极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妥善处置由涉众型
经济犯罪引发的群众上访问题。

强化宣传加大防范力度

研究制定了宣传工作方案，按照区委
政法委的要求，定期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联系卡、公开信，组织社区座谈
会、上街宣传等多种方式，依托《新长清》
等新闻媒体，利用派驻检察室等便利条
件，结合“五进两服务”、“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深入社区、乡村、街镇、集市等
地，加强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宣传，引导
群众树立防范意识。今年以来，已到街道
宣传8次，4个派驻检察室分别上集市宣传
8次，在《齐鲁晚报》、《新长清》刊发稿件13
篇，发放联系卡800余份、公开信650余封。
认真分析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原因、特
点及规律，积极探索处理办法，组织干警
撰写的《关于打击、防范涉众型经济犯罪
的调研报告》，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才利民等领导作出重要批示，《山东政法
简报》及《济南政法》予以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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